[bookmark: _GoBack]包头稀土高新区2023年
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划片招生规定

一、服务片区划分原则
坚持全面覆盖、方便入学、资源均衡的原则，统筹考虑城区发展现状、人口分布、学校办学条件等综合因素，以道路为界，合理划分区属各公办学校服务片区，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二、服务片区覆盖总体范围
建成区：东至自由南路，南至阿拉坦汗大街，西至阿尔丁大街，北至友谊大街。
滨河区：涉及到万水泉地区、民馨家园范围内及交界营村附近的适龄儿童。
三、区属公办学校服务片区招生划分相关规定
（一）两个一致，满年限，适龄入学者录取要求
适龄儿童、少年户籍须与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户籍一致，并且房产证与户籍登记地址一致。且小学实际居住满一年（房户在2022年8月31日前迁入），初中实际居住满三年（房户在2020年8月31日前迁入）的优先安排在所属服务片内学校就读。
房产证必须是居住房的房产证。在服务片区内的商业用房（房产证标明是商住混用的除外）、公寓、工业用房、办公用房、阁楼（有独立房产证的除外）、地下室、车库等以及赠与或未发生法律效力的遗嘱房等其它非居住房和各类租赁居住房，不能以此房产作为服务片区入学依据。
（二）其他有房有户适龄入学者录取要求
1.适龄儿童、少年与其监护人均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户籍上，且自出生后未发生户籍迁移且实际居住的，在其父母双方无本市其他房产的情况下（登录手机包头不动产登记中心掌上大厅电子证照进行核实），可以按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房产证的服务片区学校录取。
2.自2019年6月开始，具有稀土高新区户籍并在辖区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就读期间应保持家庭实际住址相对稳定，同一套住房原则上小学六年内、初中三年内只能解决一名学生按服务片区学区房入学政策（同胞及重组家庭后有多子女的除外）。该家庭的子女在小学或初中未毕业前，即使将房屋产权变更，变更后取得的房屋产权人的子女也不能作为服务片区入学条件。
（三）房户不一致或遇其它情况的适龄入学者录取办法
凡属以下情况之一者，由招生领导小组按照当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方案结合户籍或房产服务半径学校学位数、班额情况统筹安排。
1.具有稀土高新区户籍，但无自有住房的（集体户和公租房）；
2.在稀土高新区购买住房（包括在建楼盘），但户籍没有迁入的；
3.适龄儿童、少年及其法定监护人户籍落在非直系亲属户籍内，人户分离的；
4.购买二手房没有办理法定过户手续的；
5.房屋所有权为共同共有的（夫妻共有的除外）；
6.无特殊理由拒绝向学校和教育局提供相关证件的；
7.户口簿、《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不真实的，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四、招生划片相关要求
（一）根据自治区、包头市有关学籍管理规定，新生报名入学时自愿放弃就读划定的服务片区学校，而就读于民办学校或区外公办学校的，视同自动放弃服务片区学校入学资格，后因各种原因要求转回原片区就读的，不再具有原片区学校的入学资格。
（二）凡是在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复核过程中发现的假证件以及入户调查过程中与登记时所提供的材料不符的情况，一经查实，不按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分配，不得再次提供住址材料，只将其安排至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入学。
（三）稀土高新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方案及学区规划政策会根据生源情况变化而变化，具体报名细则以报名当年区教育局官方发布的招生方案为准。






